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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日照

身边·关注

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，正在
东港户政科大厅内紧张办理落
户的民警在拿到一名家长递过
来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经过仔
细检查后发现是个假证。面对
民警的询问，该家长却坚称是
真证。

“这已经是自 24 日至今发
现的第 6 张假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了。”该民警告诉记者，“虽然家
长不承认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真
假证明只要我们一看就能发现
不少破绽。”

“真正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不管是字体、颜色还是纸张都
有各自特定的印迹，就像是人
民币一样。”该民警说。“有些家
长为了逃避计生方面的超生处
罚，以为找路边办假证的弄张
假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就能蒙混

过关，其实是得不偿失。非但不
能顺利落户，还会受到相应的
处罚。”陈卫红说。

陈卫红告诉记者，按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法》，卖卖或者使用伪造、变造
的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
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文件的，处
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
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
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
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
款。

目前，3 名家长因伪造《出
生医学证明》被治安拘留，刚发
现的 3 名正等待处理。

“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分局
治安大队严查伪造证件的小
路边广告和使用人。”陈卫红
说。

东港公安规范简化婴幼儿落户手续，不到4天1500多人落户

仨仨家家长长用用假假出出生生证证明明被被拘拘留留
本报记者 徐艳

日照市公安局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落户难问
题，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婴幼儿的落户手续，不管是
非婚生育还是超计划生育的婴幼儿只要持有医院出
具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都可以顺利落户。

去年共有 9000 多婴幼儿落户

3 月 27 日，记者了解到，根
据东港公安分局户政科的统
计，2013 年全年，东港区共为
9000 多名婴幼儿进行了落户，
而今年 3 月 24 日-27 日上午，
还不到 4 天的时间就有 1500 多
名婴幼儿前来落户。

3 月 27 日上午 9 点，在东
港公安分局户政科的业务大厅
内，业务窗口被前来落户的市
民围的严严实实。

“这是我家的户口簿和孩
子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”看到窗

口民警刚办完一个业务，市民
王先生赶紧将自己手中的材料
递到了民警手中。“我的女儿还
不到一岁，因为一些事情耽误
了落户，正好听说了简化落户
手续的事，我就赶紧准备好材
料过来了。”

民警通过检查王先生提供
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和户口簿，
确认无误后很快就帮王先生的
女儿顺利落户。“真没想到这么
顺利！”看着这么顺利就落了
户，王先生高兴地合不拢嘴。

以前一天落户 10 个 现在一天办 300 个

东港公安分局户政科科长
陈卫红告诉记者，自 3 月 24 日
通知向社会下达后，每天还没
上班，户政大厅的门口就已经
围满了前来办理婴幼儿落户的
家长。

“就等着这一天呢，这两天
一直都在张罗这件事呢。现在
只要拿着《出生证明》就能落
户 ，总 算 去 了 自 己 的 一 块心

病。”正在大厅内等待落户的牟
女士说，“我家孩子都快 4 岁
了，马上就该上学了。这回耽误
不了了！”

“以前每天办理婴幼儿落
户的也就 10 多个，但现在每天
最少也得 300 多人。”陈卫红说，
为了不出现人多混乱的状况，
他们专门制作了从 1 号-50 号
的等待卡发给家长。

四天有 6 人用假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
3 月 27 日，民警发现的假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

3月27日，户政科的大厅内前来办理户口的人员众多。

本报记者 徐艳

3 月 27 日，东港公安分局户
政科科长陈卫红告诉记者，3 月
24 日，日照市公安局为解决群众
反映的落户难问题，下达了《关
于进一步规范出生登记管理》的
通知，简化了婴幼儿的落户手
续。婴幼儿只要持有医院出具的

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就可顺利落户。
陈卫红介绍了两种特殊情

况，“对因生母信息缺失，无法取
得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的，派出所可
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司法鉴定
机构的亲子关系证明、住院分娩
记录等档案材料核实后予以落
户。”她说。

“对父母双方死亡、失踪、出
国(境)定居、服兵役或属在校学
生等特殊情况的，公安派出所应
将调查核实材料报县级公安机
关审批，新生儿可在其祖父母、
外祖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处
落户。”陈卫红说。

有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就能顺利落户

政策解读

近日，日照港轮驳公司印发
《海上交通作业管理办法》，明确部
门职责，规范作业流程和服务标
准。并规定浪高超过 1 . 5 米的情况
下，不安排交通作业；而且拖轮运
载人数不超过 12 人。（李长君）

日照港锚地
交通得到规范

夜间行车不开灯
撞伤别人要担责

本报 3 月 27 日讯(记者 王
裕奎 通讯员 许磊 张慧芳)

拖拉机夜间行车没开灯，结果与一
辆摩托车相撞，法院判没开灯的拖
拉机司机赔偿 1 . 5 万元。

2013 年 10 月 6 日晚上 7 点，
五莲同镇不同村的李宏(化名)驾驶
的摩托车与张军(化名)驾驶的手扶
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，李宏受伤，
车辆损坏。

李宏经诊断为“胸、肋骨骨折、
脑震荡、多处软组织损伤”。

双方因为赔偿问题并未达成
协议，李宏将张军诉至法院，要求
赔偿其医疗费、误工费等共计 1 . 5

万元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张军没有开车

灯，致使李宏不能及时、准确判断
会车状况而受伤。今年 2 月，法院
判决张军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李
宏 1 . 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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